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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
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所作出的
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文明发展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法律制度乃是维系社会、调整各种社会关
系、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的工具。
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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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新《公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依据，结合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深入浅出、简明
扼要地介绍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和具体制度。
在本书篇章结构的设置上需要作几点说明：第一，全书分为公司法概说、股东与股东权、公司资本制
度、公司组织机构制度、公司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股份与债券、公司的变更与终止等
八章，涵盖了公司法的重点内容，强调内容紧凑、简洁实用。
第二，考虑到“公司财务、会计制度”涉及公司法多方面的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考察，单独列章讲
解可能会出现不同章节中的内容重复，而且其实质性法律内容并不多，所以本书没有单独列章，而是
分散到了股东权利、公司资本制度等章节中讲授。
第三，“公司法律责任”亦未单独列章，而是分散到全书各个章节的相关内容中，与违法行为内容相
连，顺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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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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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制　第三节　特殊情况下股权转让行为效力的认定　第四节　股东优先购买权第七章  股份与债
券　第一节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第二节　公司债券第八章  公司的变更与终止　第一节　公司的
合并与分立　第二节　公司注册资本等登记事项的变更　第三节　公司的终止与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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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公司法概说第一节 公司的概念与分类一、公司的概念与特征（一）公司的概念公司是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个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与界定。
公司的法律概念也是如此。
由于各国立法对公司组织形式在社会上的适用范围规定不同，对公司的种类规定不同，加之不同类型
的公司本身法律特征就有一定区别，而且即使是相同类型的公司在不同国家、地区的法律中具体规定
也会有差异，所以，在公司法理论上很难形成一个为各国学者们公认的、抽象的公司概念。
于是，有的国家在立法上就不对公司概念作统一的定义，只就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司概念分别作出规定
，如意大利。
还有的国家既不规定公司的统一概念，也不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司概念分别作出规定，只规定各类公
司的性质、特征，将从中概括公司概念的工作留给学者们去完成，如德国。
当然，也有的国家在立法上对公司概念作统一的定义，力图体现立法的完备性，如日本。
我国《公司法》既没有规定统一的公司概念，也没有规定不同类型公司的概念。
根据我国公司立法的原则与理论，通常认为，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由股东投资形
成的企业法人。
在大陆法系国家，公司属于企业法人。
如日本《商法典》第二编“公司”第1条第1款中即规定：“本法所称公司，谓以实施商行为为目的而
设立的社团。
”其第2款又规定，“依本编规定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虽不以实施商行为为业，也视为公司
”。
但在一些英美法系国家，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实现共同目的、从事共同事业可以采用公司形式。
在这些国家，公司分为商事公司和非营利公司，并不一定都属于企业。
在我国，公司是企业的下属概念。
企业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中，因经济、法律、历史传统不同而有区别，加之人们研究的角度不同，表
述内容亦各有侧重，所以往往也没有一个一致的概念。
在我国，对企业概念的理解存在多种观点。
通常而言，企业是指从事商品生产、流通或服务活动，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独立地位的营利性经济组织
。
企业分为自然人企业与法人企业。
公司属于法人企业。
依国际惯例，凡经合法登记注册、拥有固定地址而相对稳定经营的组织或个人，都属于企业。
企业是一个与从事流动摊贩、业余制作贩卖、一次性交易等非固定、非稳定经营行为的主体相对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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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习和研究公司法，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否则，难以掌握公司法的真谛。
因此，《公司法》既对公司法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更对公司法的相关规则在实践中如何适
用、存在哪些问题、怎样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等进行了研究探讨。
希望读者在学习公司法学之后，既能掌握与公司有关的基本法律知识，更能将所学知识用于分析、评
价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并解决在社会实践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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